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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开展 2019 年第二批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标准（CECS G）制修订项目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建标公路 [2019]169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充分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9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防护等级、使用功能、安全

性能评价指标、实车足尺碰撞试验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归口管理，由北京中交华安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如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有关意见和建

议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院，邮编：100088），以供

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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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统一公路墩柱防护设施的设计、设置和试验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墩柱防护设施的设计、施工和检测验收。 

1.0.3  公路墩柱防护设施测试应采用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和其它常规测试方法进

行检测验收。 

1.0.4  公路墩柱防护设施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

有关标准的规定。 

1.0.5  本标准是《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和《公路交通

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的补充。 

条文说明：本标准规定了公路墩柱防护设施的防护等级、设计原则、设置要

求、安全性能评价指标、实车碰撞试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正在修订，修订稿中新增了可导

向公路墩柱防护设施安全性能评价内容，包括防护等级、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和

性能指标要求。本标准是《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的补充。 

2 术语 

2.0.1  公路墩柱 

指设置在公路中央分隔带或路侧计算净区范围内的桥墩、标志立柱、设备杆

件等高度较高且具有一定刚度和强度的设施。 

2.0.2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 

同时具有阻挡功能、导向功能和缓冲功能的墩柱防护设施。 

2.0.3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 

具有阻挡功能和缓冲功能，但不具有导向功能的墩柱防护设施。 

2.0.4  护栏横梁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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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为双侧包裹墩柱的结构形式时，桥墩所在位置处的单侧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最外边缘相对于试验护栏碰撞前最内边缘的最大横向水平

距离，如下图 1 所示。 

 

图1 护栏横梁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 Wh 示意图 

3 防护等级 

3.0.1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设计防护等级按该防护设施标准段的最高防护能

量分为 5 级，见表 3-1。 

表1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标准段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代码 B A SB SA SS HB HA 

设计防护能量（kJ） 70 160 280 400 520 640 760 

条文说明：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主要形式为混凝土护栏、波形梁护栏或低

变形量护栏。常用的护栏等级一般为一至八级，一级（C 级）护栏的碰撞条件中，

中型车客车和中行货车的碰撞条件为 40km/h，其车辆侧倾时的碰撞力对于普通

桥梁墩柱不会造成较大破坏，碰撞后亦不会对车内乘员带来较为严重的事故后

果。 

3.0.2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防护等级按设计防护能量划分为 3级，见表 2。 

表2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标准段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一 二 三 

代码 TB TA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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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防护速度（km/h） 60 80 100 

条文说明：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主要形式为防撞垫或其他缓冲设施。与可

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相比，最主要的特征是仅对小型客车进行有效防护。 

4 设计原则 

4.0.1 当公路墩柱位于计算净区范围内时，应首先考虑去除、挪移、重新设计或

采用解体消能结构等方式处置公路墩柱等障碍物。 

4.0.2 当以上措施不能实施而导致失控车辆碰撞公路墩柱导致的事故后果比碰

撞公路墩柱防护设施更加严重时，考虑设置公路墩柱防护设施。 

4.0.3  公路墩柱防护设施的设计流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收集公路墩柱处公路平纵线形、填挖方数据、交通量及组成、运行速

度、设计速度和既有防护设施等数据。 

2 收集公路墩柱位置、基础形式、结构形式、功能作用和相连设施的总

体资产情况。 

条文说明：公路墩柱防护设施与护栏相同，都属于障碍物的一种。设置公路

墩柱防护设施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失控车辆碰撞后的事故后果严重程度，最优的障

碍物处置办法依然去除或挪移，但已通车公路和条件受限的新建公路上较难对公

路墩柱和大型杆柱设施进行调整。农村公路和小交通量公路车速较低，车辆碰撞

墩柱后的损伤可能与碰撞防护设施相同或更低，因此有必要考虑设置防护设施的

成本效益比，通过警示诱导的方式降低发生事故的可能性，避免过度设防。 

5 设置要求 

5.1  墩柱防护设施的选择 

5.1.1 设置于设计速度大于等于 60km/h 的公路路侧计算净区内和中央分隔带

内的墩柱，宜设置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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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设置于设计速度小于 60km/h 的公路路侧计算净区内的墩柱，经论证无需

设置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时，可设置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 

条文说明：设计速度较高的公路，车辆碰撞墩柱防护设施需要考虑碰撞后车

辆和车内乘员的损伤，同时还需考虑大型车辆对墩柱设施的破坏，因此在二级及

以上公路上，有必要对设置具有良好阻挡、导向、缓冲功能的可导向墩柱防护设

施。 

5.2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设置要求 

5.2.1 设置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主要目的是阻挡碰撞能量小于或等于设计防

护能量的碰撞车辆并导正其行驶方向，同时避免大型车辆与防护设施碰撞后发生

侧倾后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和对墩柱造成破坏。 

5.2.2 设置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墩柱所在位置处的实际净区宽度是否满足计算净区宽度要求。 

2 不能满足计算净区宽度要求时，需调查交通量、车辆速度、大型车辆

所占比例、路段线形条件等影响因素。 

3 墩柱的结构尺寸。当墩柱连续布置时，应将多个净距小于 10m 的墩柱

可作为一个较长的障碍物来处置。 

4 北方地区使用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时应考虑减少阻雪。 

5.2.3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及与其连接护栏的设置长度应符合 JTG D81 规范

中的最小结构长度和最小防护长度要求，且不应低于其安全性能评价中实车碰撞

试验段的长度。 

5.2.4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独立设置且不与其他防护设施相连接时，其上下

游标准段长度宜按图 4-1（a）进行设置，上游段长度 L1 应不小于下游段长度 L2；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与相邻护栏连接，且为结构或等级不一致的加强型护栏、高

等级护栏或其他新型防护设施时，宜按图 4-1（b）进行设置，且上游段长度 L1

应不小于下游段长度 L2。上游段长度 L1 应不小于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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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

行车方向

护栏
 

（a） 

行车方向

桥墩护栏 加强护栏 桥墩

 

（b） 

图2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上下游布置图 

5.2.5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单独设置时，其端部应外展至土路肩以外或进行

外展地锚处理，如路侧条件不满足外展需求，可设置缓冲设施。 

5.2.6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与相邻护栏进行过渡时，其强度、高度和迎撞面

应进行过渡渐变处理，过渡段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所连接护栏中较低的防护等

级。 

5.2.7   对于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导向

墩柱防护设施迎撞面距离墩柱的距离应大于该处防护设施的车辆最大动态外倾

当量值（VIn）。 

1  总质量大于等于 25t 的车辆自然数所占比例大于 20%； 

2 载质量大于 7t的货车及 19座以上客车自然数之和所占比例大于 50%。 

条文说明：2020 年 8月，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组织召开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相关条文讨论

会，会议对规范中“公路主要行驶车型为大型车辆”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专家意

见，对“主要行驶车型”和“大型车辆”的指标进行了量化。 

5.2.8 公路主要行驶车辆不为大型车辆时，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迎撞面距离墩

柱的距离应大于该处防护设施的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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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设置要求 

5.3.1 设置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主要目的是阻挡碰撞能量小于或等于设计防

护能量的碰撞车辆，同时避免小型车辆与桥墩碰撞后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 

5.3.2 设置非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墩柱的结构尺寸。 

2 不能满足计算净区宽度要求时，需调查交通量、车辆速度、大型车辆

所占比例、路段线形条件等影响因素。 

5.3.3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总体外形尺寸应不低于其安全性能评价中实车

碰撞试验段的结构尺寸。 

5.3.4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与墩柱连接时不得破坏墩柱主体结构。 

5.3.5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迎撞面应贴有明显立面标记。 

6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安全性能评价指标 

6.1  阻挡功能 

1  应能够阻挡车辆穿越、翻越和骑跨。 

2  试验护栏构件及脱离件不得侵入车辆乘员舱。 

6.2  缓冲功能 

1  乘员碰撞速度的纵向与横向分量均不得大于 12m/s。 

2  乘员碰撞后加速度的纵向与横向分量均不得大于 200m/s2。 

6.3 导向功能 

1  车辆碰撞后不得翻车。 

2  车辆驶出驶离点后的轮迹经过图 3所示的导向驶出框时不得越出直线 F。

参数 A和 B的取值应符合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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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护栏标准段、护栏过渡段和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车辆轮迹导向驶出框

 

表3 参数 A 和 B 的取值(m) 

碰撞车型              A B 

小型客车 2.2+Vw+0.16VL 10 

大中型客车（包括特大型客车） 

大中型货车 
4.4+Vw+0.16VL 20 

注：1. Vw——车辆总宽（m）； 

2. VL——车辆总长（m）。 

7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安全性能评价指标 

7.1  阻挡功能 

1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构件及脱离件不得侵入车辆乘员舱。 

2  当质量大于 2kg 的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脱离件散落时，散落位置应位于

图 5.1-1 所示的直线 Aa 和直线 Ad之间；直线 Aa 和直线 Ad 均应与非导向墩柱防

护设施侧边平行且间距均应为 0.5m。 

Ad

防护设施

Aa

 

注： 1. 直线 P为试验护栏碰撞前迎撞面最内边缘的地面投影线； 

2. 直线 F与直线 P平行且间距为 A； 

3. 直线 F的起点位于驶离点在直线 F 上的投影点，长度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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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防护设施

Aa

0.5m

0.5m

 

图4 质量大于 2kg 的脱离件的散落位置限制区域 

7.2 缓冲功能 

1  乘员碰撞速度的纵向与横向分量均不得大于 12m/s。 

2  乘员碰撞后加速度的纵向与横向分量均不得大于 200m/s2。 

条文说明：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阻挡和缓冲，降低失控车辆碰

撞公路桥梁墩柱的事故后果严重程度。因此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安全性能评价

指标主要参照 JTG B05-01 标准中的防撞垫。 

8 实车碰撞试验 

8.1   一般规定 

8.1.1 试验车辆运行的路面应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或沥青混凝土路面，路面平

整度应满足 3m直尺与面层的最大间隙不超过 5mm 的要求。3m直尺检测方法和频

率应符合《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的相关规定。 

8.1.2 试验车辆运行的路面不得有积水、冰、雪以及影响车辆运行的障碍物，

露天场地不得在雨、雪、雾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实车足尺碰撞试验。 

8.1.3 应采取措施减少测试区域和试验车辆在实车足尺碰撞试验时产生的灰

尘，保证图像采集的清晰度。 

8.1.4  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前应制订安全作业规程，所有现场人员必须配戴安全

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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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试验防护设施 

8.2.1 试验防护设施的结构尺寸、材料型号和性能指标均应与其设计图纸要求

一致。 

8.2.2 试验可导向防护设施的设置长度：刚性防护设施不得小于 40m，半刚性

防护设施不得小于 70m。 

8.2.3 试验防护设施的端部锚固应符合其设计图纸的要求。 

8.2.4 试验防护设施基础应符合其设计图纸的要求。 

8.2.5 安装试验防护设施后，其上部结构、下部基础、设置长度和端部锚固等

技术参数应详细记录，确保符合设计要求。 

8.2.6 试验防护设施的施工安装应符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相关技术规范的

要求。 

8.3   试验碰撞条件 

8.3.1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安全性能评价采用小型客车检测其缓冲功能、导向

功能、护栏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D）和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W）；应

采用大中型客车（包括特大型客车）和大中型货车检测其阻挡功能、导向功能、

护栏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D）、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W）、护栏横梁

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Wh）和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值（VI）。 

8.3.2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安全性能评价应采用小型客车检测其阻挡功能、

缓冲功能和导向功能。 

8.3.3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试验碰撞条件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试验碰撞条件 

防护等级 碰撞车型 车辆总质量（t） 碰撞速度（km/h） 碰撞角度（°） 

四 

小型客车 1.5 100 20 

中型客车 10 80 20 

大型货车 18 60 20 

五 

小型客车 1.5 100 20 

大型客车 14 80 20 

大型货车 25 60 20 

六 

小型客车 1.5 100 20 

大型客车 18 80 20 

大型货车 33 6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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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级 碰撞车型 车辆总质量（t） 碰撞速度（km/h） 碰撞角度（°） 

七 

小型客车 1.5 100 20 

特大型客车 25 80 20 

大型货车 40 60 20 

大型货车 55 60 20 

八 

小型客车 1.5 100 20 

特大型客车 25 85 20 

大型货车 40 65 20 

大型货车 55 65 20 

注：表中 55t 大型货车为鞍式列车，其他大中型货车均为整体式货车。 

8.3.4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试验碰撞条件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试验碰撞条件 

防护等级 碰撞类型 碰撞车型  车辆总质量（t） 碰撞速度（km/h） 碰撞角度（°） 

一 
正碰 

小型客车 1.5 60 
0 

偏碰 0 

二 
正碰 

小型客车 1.5 80 
0 

偏碰 0 

三 
正碰 

小型客车 1.5 100 
0 

偏碰 0 

 

8.4   碰撞点位置 

8.4.1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碰撞点位置应为其标准段防护最高段落的 1/3 长

度处。 

8.4.2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的碰撞点位置应符合图 5 的规定。 

正碰 VW/4
偏碰

防护设施

 

图5 非导向墩柱防护设施碰撞类型 

8.4.3   碰撞试验车辆应符合 JTG B05-0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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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测试参数及方法 

8.5.1 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设置于中分带且左右两幅相互连接时，Wh 参照 JTG 

B05-01中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 W进行测量。 

条文说明：按 JTG B05-01 的要求，W是指护栏变形后最外边缘相对于试验护

栏碰撞前最内边缘的最大横向水平位移。对于设置于中央分隔带且左右两幅护栏

相互连接的可导向墩柱防护设施，可将其视为整体式护栏，因此其 W值测量过程

中变形后最外边缘应是护栏整体左右两幅的。如此该 W 值对于设计人员失去参考

意义，使用 Wh 值便于设计人员参考护栏横梁的位移变形对障碍物的大小和位置

进行设计设置。 

 

8.5.2 墩柱防护设施的其他测试参数及方法应符合 JTG B05-01 的规定。 

8.5.3 试验结论应符合 JTG B05-01 的规定。 

 

9 检测验收 

9.1 检验项目 

9.1.1 墩柱防护设施的防护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新型墩柱防护设施安全性能

应符合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的规定。 

9.1.2 墩柱防护设施的检验项目和检验频率应参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中交通安全设施相关规定执行。新

型墩柱防护设施产品的检验项目和检验频率宜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6 实测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误差 检验频率 

1 防护等级 符合设计要求 提供试验报告 

2 外观质量 符合设计要求 每处（套）测 3点 

3 力学性能 

符合设计或主要构件力

学性能结果应不低于实

车碰撞试验。 

主要构件：1 处（套）/每

批 

4 结构尺寸 
主要构件壁厚 符合设计要求 每处（套）测 3点 

主要构件截面尺寸 符合设计要求 每处（套）测 3点 

5 防腐层质量 符合设计要求 每处（套）测 3点 

6 安装质量 总高度 符合设计要求 每处（套）测 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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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间距 符合设计要求 每处（套）测 3点 

立柱埋入深度 符合设计要求 
主要构件：1 处（套）/每

批 

注：1.本表为工地检验和项目验收检验频率； 

2.以一处（套）墩柱防护设施为单位产品，单位产品长度不超过 70m。 

3.起始组批数量为 5处（套），每增加 50 套为一批。 

9.1.3 墩柱防护设施过渡段和基础形式满足设计要求。 

9.1.4 墩柱防护设施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工地抽验，检验项目见

表 7。 

表7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工地抽验 

1 碰撞试验 5 5 + - - 

2 外观质量 6.1.1 6.2.1 + + + 

3 力学性能 6.1.2 6.2.2 + - + 

4 结构尺寸 6.1.3 6.2.3 + + + 

5 防腐层质量 6.1.4 6.2.4 + + + 

6 安装质量 6.1.5 6.2.5 - - + 

注：“+”为检验项目， “-”为非检验项目  

9.1.5 墩柱防护设施检评验收宜参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

建工程》（JTG F80/1—2017）中交通安全设施相关规定执行。 

 

9.2 判定规则 

9.2.1 型式检验和工地抽验中如有任一项目出现不合格，应加倍抽取样品，对

不合格项进行检验，若仍不合格，则该次型式检验判为不合格。 

9.2.2 出厂检验时，每套墩柱防护设施都应按照表 7-1 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

经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检验不合格的不

予出厂。 

10 检验规则 

10.1 型式检验 

10.1.1 产品经型式检验合格后才能批量生产。 

10.1.2 产品新设计成型或材料、结构发生变化且影响安全性能时，应按要求进

行全部项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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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型式检验应在生产线终端或生产单位的成品库内抽取样品，按要求进行

除安全性能外的项目检验。 

10.1.4 型式检验为每两年进行一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设计试制的产品； 

b) 正式生产过程中，如原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时。 

10.1.5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时，如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需在同批产品中重

新抽取双倍试样，对该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仍然不合格时，则判定该型式检

验为不合格，反之判定为合格。 

10.2 出厂检验 

产品需经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 

10.3 组批 

墩柱防护设施应成批检验，每批应由同时交货的或同时生产的同一防护等

级、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组成。 

10.4 抽样方法 

按 JT/T 495 中有关护栏的方法进行。 

10.5 检验项目 

10.5.1 型式检验项目为除安全性能以外的全部项目。 

10.5.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检查。 

11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1.1 标志 

交货时，产品应附有一张制造标签和一张合格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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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标签内容：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批号、产品标准号、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地址，产品标识宜采用二维码、射频芯片等可溯源的电子标识类型。 

合格证标签内容：合格证、检验合格、检验证编号、检验人员代号、检验

日期等。 

11.2 包装 

产品外包装应能保证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发生外力导致的表面损

伤。 

11.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固，装卸过程中应轻装轻卸，产品不应受到碰

撞、重压。 

11.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防雨、防潮、避光、无腐蚀的环境中，不应与高温热源或明

火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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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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